
广州康大职业技术学院 2024-2025 学年

财务、资产及收费信息公开

一、财务、资产管理制度

为规范学校的财务管理工作，维护国家、办学投资者、学校

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，促进我校教育事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会计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高等学校财务制度》《民间非营利

组织会计制度》《广东省民办高校财务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有关法

规、制度制定财务管理制度和资产管理制度等。

二、预算管理

预算编制遵循“量入为出，收支平衡”的总原则及事权与财

权相结合、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一般原则，根据学校事业发展规划

和预算年度内全校组织收入的情况，科学、合理地统筹安排支出

项目。学校的经费主要用于教育教学投入，有结余的年度依法计

提发展基金，并用于学校的建设发展。

三、收费公示及退学退费

学费收入严格按照粤价〔2007〕186号以及粤发改价格〔2016〕

657号文件要求制定收费标准，并通过招生简章及网站等形式向

社会公示，依法依规收费。在每年开学前在校园内的收费公示板

和宣传栏及校园网予以公示，同时在招生简章及新生入学须知中

详细说明新生的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。认真学习教育主管部门相



关政策、文件精神，要求各部门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的财务管理

规定，并定期对各部门进行收费自查，基本上形成了“领导高度

重视、职能部门认真执行、各项收费公开透明”的收费管理局面。

退学退费严格按照粤价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高等学校收费

管理的通知》（粤价〔2007〕186号）规定执行，在收到退学手

续后在1-2个工作日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退回学生本人或法定监

护人的银行卡内。


